
公安海警学院招聘信息
学院概况

公安海警学院是公安部直属的现役制院校，是公安现役部队经教育部批准具有独立招生资格的普通本科院校。学院坚持政治建校、特色办学的思路，立足海上维权、执法、服务的职能，培养集政治性、军事性、公安性、专业性为一体的边防警官。

招聘专业

	单位
	联系电话
（联系人）
	专业
	学历层次

	
	
	
	博士（人）
	硕士（人）

	基础部
	0574-
86155210转65404
（沈瑾）
	中国近现代史
	1
	

	
	
	概率论与数理统计
	1
	

	
	
	法语语言文学
	1
	

	船艇指挥系
	0574-
86155210转65522
（李加庆13586561340）
	刑法
	1
	

	
	
	行政法
	1
	

	
	
	国际法
	1
	

	
	
	气象学
	1
	

	
	
	兵器科学与技术
	1
	

	
	
	交通运输工程
	
	2

	机电管理系
	0574-
86155210转65634
（刘勉13989318298）
	轮机工程
	
	4

	
	
	电气工程
	1
	

	
	
	船舶与海洋工程
	1
	

	
	
	机械工程
	1
	

	电子技术系
	0574-
86155210转65762
（刘水平15990256891）
	计算机犯罪侦查学
	2
	

	
	
	信息与通信工程
	1
	

	
	
	计算机科学与技术
	2
	

	后勤管理系
	0574-
86155210转65808
（冀松亚13586906609）
	会计学
	1
	

	
	
	食品科学与工程
	1
	

	
	
	土木工程
	1
	

	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计
	19
	6

	说明
	硕士毕业生要求取得甲类三副三管轮以上适任证书。


招聘对象

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（含研究生培养单位）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。以进入国家“211工程”高校，教育部、公安部直属院校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所属重点高校毕业生为主，兼顾其他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。

招聘条件

1.
政治合格，现实表现良好，入伍态度端正，志愿献身公安教育事业，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。

2.
按时获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  

3.
硕士研究生、博士研究生年龄分别在29、34周岁（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）以下。工作急需的博士研究生、少数民族毕业生，年龄可放宽1岁；曾经服现役的毕业生，年龄可放宽2岁。

待遇

1.
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入伍手续在培训合格后办理，入伍时间从报到当年的6月30日算起。职级待遇按照解放军总参谋部、总政治部、总后勤部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2.
博士毕业生定正营职或专业技术10级，授予武警少校警衔或定文职6级；硕士毕业生定正连职或专业技术12级，授予武警上尉警衔或定文职7级。

3.
博士毕业生分配院内公寓房一套（面积在70平方米左右），硕士毕业生可安排在院内公寓房居住。毕业生来院定职、定级后与在职干部享受同等待遇。

4.家属享受随军待遇，配偶无工作的，如符合条件，学院为其办理随军手续、交纳随军未就业配偶养老保险，并享受随军家属未就业补贴和失业困难补助。

联系方式

有意者请邮寄个人自荐材料，注明联系单位、地址、电话，并附身份证、学生证、就业推荐表复印件各1份，一寸免冠照片2张，同时将简历电子版发送至lispeng_316@sina.com邮箱，以上材料不予退还。

地址：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公安海警学院干部处       

邮编：315801           电话：0574-86165211       

联系人：王老师、 李老师

招聘截止日期：2011年12月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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